
靜宜大學會計學系專業科目學分抵免細則 

民國 115 年 2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一條 本細則依「靜宜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考取本系一年級新生，得抵免本系一年級之必修專業科目及一至四年級之選修

專業科目；轉入二年級者，得抵免本系一、二年級之必修專業科目及一至四年

級之選修專業科目；轉入三年級者，得抵免本系一、二、三年級之必修專業科

目及一至四年級之選修專業科目。本校轉系生比照前述規定辦理。 

第三條 原校已修習科目學分數多於本系所開科目之學分數，則以本系之學分數登記，

超過之學分數，不可再抵免其它相關科目。 

第四條 原校修習科目學分數少於本系所開科目之學分數，則該科不予抵免。 

第五條 原校修習科目名稱不同但課程內容相關，需提供原校修習科目之課程大綱，經

由系主任指定任課教師認定之。 

第六條 本系學生在學期間考取記帳士證照者，得檢具下列文件於大三下學期期末考結

束前申請免修大四必修"專題實作"課程： 

    1.「專題實作」免修申請表 

    2.記帳士證照影本(證書正本須由導師審閱，並於影本簽名) 

    3.至少 500字以上證照準備歷程的心得報告經系主任核准後，由綜合業務組 

      登錄免修，不列計學分。學生仍必須修足本系最低畢業學分數，始可畢 

      業。 

第七條 本細則若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及本系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細則經系務、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，修正時亦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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